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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研 究 內 地 與 香 港 特 區 家 庭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 
非 本 地 婦 女 的 產 科 服 務  

 
目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闡 述 本 港 公 立 醫 院 提 供 予 非 本 地 婦 女 的

產科服務的最新情況。  
 
當 局 就 產 科 服 務 的 政 策  
 
2 .  當 局 的 政 策 是 要 確 保 香 港 居 民 得 到 妥 善 和 足 夠 的 產 科 服

務。近年，非本地居民 (包括內地婦女 )，即非符合資格人士 1，對

香港產科服務的需求急劇增加，為公立醫院產科服務量帶來巨大

壓力，並影響提供予本地居民的產科服務。為應付有關問題，醫

院 管 理 局 (醫 管 局 )自 二 零 零 七 年 二 月 一 日 起 修 訂 對 非 本 地 婦 女

實 施 的 產 科 服 務 安 排 2， 包 括 本 港 居 民 的 非 本 地 配 偶 。 修 訂 安 排

的目標是確保本地孕婦得到妥善和優先的產科服務；把來港分娩

的非本地孕婦的數目限制在香港醫療體系可以應付的水平；以及

遏止非本地孕婦在臨盆一刻才經由急症室緊急入院的危險行為。 
 
3 .  醫管局會在公立醫院預留足夠的名額給本地孕婦，而只會在

服 務 有 餘 額 時 才 接 受 非 符 合 資 格 人 士 預 約 登 記。一 旦 服 務 飽 和 ，

醫管局便會中止接受非本地孕婦的預約登記。鑑於預計本地婦女

的產科服務需求會增加，醫管局在四月八日宣布由現時起至二零

一一年年底公立醫院會停止接受非本地婦女預約產科服務，以確

保能提供足夠的服務予本地婦女。 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本地居民 (即符合資格人士 )可享用獲得大幅度資助的公營醫療服務。非本地人
士 (即非符合資格人士 )在使用我們的公營醫療服務時，應繳付訂明適用於他們
的費用。  

2  在修訂安排下，所有擬使用本地公立醫院分娩服務的非本地孕婦必須先預約
及繳付 39,000 元的套餐費用。至於沒有預約而經急症室緊急入院分娩及 /或沒
有在醫管局醫院接受產前檢查的個案，收費則為 48,000 元。私家醫院現時亦
設有預約制度，並會發出預約確認書予使用其分娩服務的非本地婦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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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 制 非 本 地 婦 女 使 用 產 科 服 務 的 新 措 施  
 
4 .  當 局 十 分 關 注 近 年 非 本 港 居 民 婦 女 對 香 港 產 科 服 務 的 需 求

急劇增加，為整體產科及初生嬰兒服務帶來巨大的壓力。食物及

衛 生 局 一 直 有 與 醫 管 局 、 衛 生 署 、 十 間 提 供 產 科 服 務 的 私 家 醫

院、香港產科及兒科服務關注組、香港婦產科學院及香港兒科醫

學院商討明年為非本地孕婦提供產科服務的安排，以紓緩對本港

整體產科及初生嬰兒服務的壓力。  
 
5 .  我們建議採取多項措施，以確保本地孕婦獲得優先的產科服

務，保障所有在港分娩的孕婦及初生嬰兒的安全，並繼續維持高

質素及專業的服務，令香港產科和兒科服務可持續發展。計劃來

港 生 產 的 非 本 地 孕 婦 ， 必 須 在 適 當 階 段 接 受 本 港 產 科 醫 生 的 檢

驗，由產科醫生判斷每位非本地孕婦是否適合來港分娩。適合來

港分娩的孕婦，會獲批由衛生署統籌劃一的「預約產前檢查及分

娩服務證明書」。此外，我們會致力打擊個別本港產科醫生與中

介公司之間不正當及不專業的合作。我們亦會與公營及私家醫院

商 討 ， 於 每 年 首 季 確 定 下 一 年 可 接 受 來 港 分 娩 的 非 本 地 孕 婦 人

數。  
 
使 用 大 幅 資 助 產 科 服 務 的 資 格  
 
6 .  現時，本港的公營醫療服務獲政府大幅資助。從人口政策的

角 度 來 看 ， 我 們 必 須 就 獲 巨 額 資 助 的 公 共 福 利 服 務 劃 分 享 用 資

格，目的是要優先地照顧本港居民的需要。當局必須確保在有限

的財政資源下，公營醫療服務能應付市民的需求，並同時可以長

遠持續發展。當局一貫的政策是公營醫療服務主要為香港居民而

設，只有「 符 合 資 格 人 士 」，即 香 港 身 份 證 持 有 人 及 擁 有 香 港 居

民身分的 11 歲以下兒童，才可按受高度資助的費用使用公營醫

療服務。非本港居民（即非符合資格人士）在緊急情況下可獲得

公營醫療服務，亦可在服務有餘額時使用非緊急服務。但這些人

士須繳付適用於非符合資格人士的費用。現時公營醫療服務的收

費是按直接使用服務的病人的身分而定，而不會考慮病人的家庭

關係。以產科服務為例，服務收費是按孕婦的身分而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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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我們在二零零三年釐清符合資格人士的定義，訂明香港居民

的非本港居民配偶或子女，亦屬非符合資格人士。他們在使用公

營醫療服務（包括產科服務）時，必須繳付非符合資格人士的費

用。  
 
未 來 路 向  
 
8 .  當 局 致 力 為 本 港 婦 女 提 供 優 質 及 優 先 的 產 科 服 務 。 長 遠 而

言，我 們 致 力 維 持 香 港 產 科 和 兒 科 服 務 可 持 續 發 展 及 專 業 水 平 。

我們為此與提供產科服務的公立和私家醫院達成共識，共同採取

措施，以香港整體的產科及初生嬰兒深切治療的服務量，將分娩

數目訂立於醫療系統可以承受的水平。另一方面，基於已在本地

醫院預約的分娩個案數字，我們估計今年本地及非本地孕婦在港

分娩的數字比去年會略為增加。醫管局已向公立醫院產科及初生

嬰 兒 深 切 治 療 部 增 撥 資 源 及 人 手 ， 相 信 可 以 應 付 今 年 的 服 務 需

求。  
 

徵 詢 意 見  
 
9 .  請委員閱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 
 
 
 
食物及衞生局  
二零一一年六月  

 
 


